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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過往我國所得稅法規範下之扣繳制度，倘扣繳義
務人未能依法辦理扣繳，除須補繳短漏扣稅款外，亦
可能遭處短漏扣稅額3倍以下之鉅額罰鍰，足見在我
國違反扣繳義務責任之嚴重性。此外，過去我國扣繳
制度係以事業負責人、機關或團體之責應扣繳單位主
管等「自然人」作為扣繳義務人，當違反扣繳義務之
情事發生時，該等自然人隨即面臨前述之高額補稅與
罰鍰責任，由於該等自然人非實際辦理扣繳之執行者
或囿於自身職位，實難期待對扣繳法令有全面性理
解，長期以來有論者以為此等扣繳制度實有權責不符
之問題，實務上相關爭訟亦屢見不鮮，該爭議更多次
經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

所得稅法於今（113）年8月進行大幅修正，主要對於
扣繳制度進行優化，事業、機關、團體給付所得的扣
繳義務，將改由「法人本身」承擔，俾使扣繳義務人
之義務更符合行政法上權責相符原則，弭平前述長久
以來之扣繳權責爭議。此外，針對違反申報或填發扣
（免）繳憑單之罰則，刪除原先按固定比率處罰鍰之
規定，並賦予稅捐稽徵機關得視個案具體情形處以不
同罰鍰金額之裁量權限，亦進一步緩和扣繳義務之行
為責任。

本期除詳加介紹上開修正重點外，並輔以案例說明，
使讀者得以快速掌握我國扣繳制度及本次修法內容，
並再次提醒於修法後，公司事業未來面臨扣繳議題時
仍應留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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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立法者於113年8月7日修正所得稅法作出相關
回應，對扣繳制度予以優化。以下即針對本次修正內
容中之重要議題加以說明：

修正重點1：扣繳義務人已從公司負責人改為公司本
身

在本次修法前，依所得稅法第89條規定，給付各類所
得時，公司之扣繳義務人應為其「負責人」；機關、
團體、學校之扣繳義務人則為「責應扣繳單位主
管」。

本次修法將扣繳義務人由公司負責人、機關或團體之
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改為公司、機關或團體
等法人本身。據此，針對各類給付所得人，本文茲整
理修法前、後扣繳義務人之差異如下表（以給付薪
資、租金、權利金之情形為例）：

修正重點2：修正有關違反申報或填發扣（免）繳憑
單之罰則

針對不同扣繳義務的違反類型，所得稅法分別定有以
下三項處罰規定：

1. 未依規定扣繳稅款（第114條第1款）；

2. 已依規定扣繳稅款而未依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
繳憑單」（第114條第2款）；

3. 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
單」（第111條）。

根據所得稅法之相關規定，扣繳義務人於給付同法第
88條所定之各類所得時，依法應辦理扣繳。據此，在
前開案例中，扣繳義務人應於給付前述權利金予國外
B公司時扣繳20%（假設無租稅協定可適用）之稅
款，並於給付日起10日內完成向國庫繳納扣繳稅款、
開具扣繳憑單並申報稽徵機關、填發扣繳憑單予納稅
義務人等程序。如扣繳義務人未確實履行前開扣繳義
務，將可能遭到稅捐稽徵機關要求補繳稅款、補報或
填發扣繳憑單，並處以罰鍰。

然而，過去扣繳制度係以事業負責人、機關或團體之
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作為扣繳義務人，當
扣繳義務未能依法辦理時，該等自然人將面臨高額補
稅及罰鍰責任，由於該等自然人非實際辦理扣繳之執
行者或囿於自身職位，實難期待對扣繳法令有全面性
理解，長期以來各界或認為此等制度實有權責不符之
議，相關爭訟亦屢見不鮮，該爭議更多次經聲請司法
院大法官釋憲（司法院釋字第317號、第673號解
釋）。

2024年9-10月號

所得稅法扣繳義務與罰則之
重要修正！專家用案例帶您
了解修法前後差異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給付所得人
扣繳義務人

修法前 修法後

事業（包含公司、合
作社、獨資或合夥） 事業負責人 事業本身

機關、團體、學校 責應扣繳
單位主管

機關、團體、
學校本身

國內A公司（其負責人為甲）與國外B公司簽訂
授權契約，A公司並依此每月給付新台幣（下
同）5萬元之權利金予B公司，以使用其所開發
之電腦軟體。試問，在以下情形中，何人為扣
繳義務人？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罰為何？

情境1：A公司給付前開5萬元權利金予B公司
時，未進行扣繳。

情境2：A公司給付前開5萬元權利金予B公司時
已進行扣繳，惟未依規定開具扣繳憑單並申報
稽徵關。

案例探討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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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針對第2種及第3種類型進行修正，將原本按
固定比率或金額處罰鍰之規定，修正為可視違章情節
於所定上、下限金額內處罰，使稅捐稽徵機關得以衡
酌具體個案情形而有更高之裁量權（考量因素例如：
稅款金額、故意或過失、扣繳義務人是否係自動補
報、是否係再犯等因素）。此外，修法前原有針對自

動申報或填發罰則減半之規定，因現已納入處罰裁量
範圍內，故予刪除。

有關本次修正前後之扣繳處罰規定，請參下表之整
理：

違反類型
罰則（金額：新台幣）

修正前 修正後

未依規定扣繳稅款
（所得稅法第114條
第1款）

稅局將責令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並視下列情況有不
同處罰：

• 已依限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
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1倍以下罰鍰

• 未依限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不按實補報扣
繳憑單：
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3倍以下罰鍰

本次修法並未更動

已依規定扣繳稅款而
未依限按實填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所
得稅法第114條第2
款）

稅局將責令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並視下列情況有不同處
罰：

• 已依限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
按扣繳稅額處20%罰鍰（但受最高20,000元、最低
1,500元之限制），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減半處罰
（即按扣繳稅額處10%罰鍰，但受最高10,000元、最
低750元之限制）

• 未依限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
按扣繳稅額處3倍以下罰鍰（但受最高45,000元、最低
3,000元之限制）

稅局將責令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
並視下列情況有不同處罰：

• 已依限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
處1,500元～20,000元罰鍰

• 未依限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
處3,000元～45,000元罰鍰

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
或未依限填發「免扣
繳憑單」（所得稅法
第111條）

稅局將通知限期補報或填發，並視下列情況有不同處罰：

• 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免扣繳憑單：
處1,500元罰鍰

• 未依限補報或填發免扣繳憑單：
按所給付之金額處5%罰鍰（但受最高90,000元、最低
3,000元之限制）

稅局將通知限期補報或填發，並視
下列情況有不同處罰：

• 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免扣繳憑單：
處1,500元～20,000元罰鍰

• 未依限補報或填發免扣繳憑單：
處3,000元～90,000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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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Observations

1. 考量相關申報書表及系統需配合修正，財政部亦
須善加宣導以使扣繳義務人充分了解修正後規定
以辦理扣繳作業，前開修正後之扣繳規定業經行
政院定於114年1月1日始生效施行。因此，於113
年12月31日以前，扣繳義務人仍為公司負責人等
自然人，故於修法生效施行前，自然人之扣繳義
務人仍必須確保扣繳義務之依法履行，而扣繳之
報繳程序，亦須注意扣繳憑單申報書表之扣繳義
務人欄位仍應填寫「公司負責人等自然人」之姓
名，尚非公司等法人名稱。

2. 本次修正雖已針對違反填報或填發扣（免）繳憑
單之類型，刪除原先按固定比率處罰鍰之規定，
並賦予稅捐稽徵機關得視個案具體情形處以不同
罰鍰金額，惟「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尚未對此進行相應修正。實務上，稅務稽
徵機關是否仍將依扣繳稅款之固定比率處以罰
鍰，尚有待進一步觀察。此外，針對「未依規定
扣繳稅款（所得稅法第114條第1款）」之漏稅行
為處罰，雖有論者認為該條文應減輕罰則或設定
罰鍰金額上限，蓋漏扣稅額3倍以下之罰鍰責任仍
屬嚴重，惟本次修法並無更動。

3. 由於公司將可能因扣繳義務人改變而負擔補稅或
罰鍰責任，建議公司可藉此機會全面檢視其扣繳
稅款政策，除更新相關內控規定外，並建議安排
專責人員監督並確保扣繳義務之遵循，以避免未
來公司作為扣繳義務人遭受違反扣繳義務之補稅
或罰鍰責任。

4. 最後，由於本次修法並未減緩短漏扣繳之罰鍰責
任，因此適用正確扣繳率辦理扣繳之重要性仍不
言可喻，而於扣繳實務上，常見爭議在於所得類
型之判斷，蓋不同所得類別將可能適用不同之扣
繳率，常有給付人對於所得類型之認定見解與稽
徵機關不一致，從而發生短漏扣之違章情事，因
此，於判斷適用扣繳稅率上，建議備妥相關交易
合約與事證，尋求稅務專家之專業稅務意見，亦
可能藉此尋求潛在可行之稅收優惠，降低或甚至
免除扣繳義務。

回到本文開頭所舉之案例，於本次修法前後，處罰對象（扣繳義務人）與相關罰則即有不同，請參下表
之說明：

案例探討案例分析

修法前 修法後 說明

情況1 扣繳義務人：甲 扣繳義務人：A公司
未依規定扣繳，應依所得稅法第114條第1款按漏稅額處1倍
以下或3倍以下罰鍰，該罰則規定雖於本次修法未修正，惟
處罰對象（扣繳義務人）則從公司負責人改為公司本身。

情況2
扣繳義務人應處以
10,000元罰鍰，無
裁量空間

扣繳義務人視情形
處1,500元至20,000
元罰鍰

未依規定開具扣繳憑單並申報稽徵機關，應依所得稅法第
114條第2款處罰，該罰則之處罰對象除從公司負責人改為
公司本身外，金額亦從按扣繳稅額處20%罰鍰（本件情形即
為5萬元×20%=1萬元罰鍰）改為可視情形處1,500元至
20,000元罰鍰，使處罰金額不與稅額作連結並更具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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